
立法会三题：美食车先导计划 
＊＊＊＊＊＊＊＊＊＊＊＊＊＊ 
 
   以下是今日（十一月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宇人议员的提问和署理商

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百里博士的答复∶ 
 
问题： 
 
   自美食车先导计划（下称先导计划）于本年二月二日正式开始至今的九个

月期间，十六个获选的营运者当中，有两个未开业已退出，而上月更有一个于五

月底才开业的营运者退出。据报，另有四个营运者正准备出售其美食车以止蚀离

场。大部分营运者近日向本人反映，他们一直入不敷出。他们又批评当局没有回

应营运者的需要，令营运者难以持续经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会否立即就先导计划进行中期检讨，深入了解各营运者面对的经营状况及

困难，以期尽快推出补救措施（例如减免营运者需支付的场地服务费）；如会，

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自先导计划开始推行至今，当局为美食车举办的宣传活动及计划为何；当

局会否检讨及加强美食车的宣传工作，以确保有关美食车的资讯和最新消息更有

效地传送予游客和巿民；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三）会否将先导计划重新定位，不再局限为旅游项目，并在不影响附近交通及

食肆经营状况的前提下，增加美食车的经营地点，或扩大计划的模式（例如准许

美食车在墟巿、学校区或建筑地盘附近营运，或准许美食车为私人派对提供食品），

以扩阔美食车的生存空间；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代主席： 
 
   美食车先导计划（先导计划）于二○一六年二月《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后，

今年二月正式推出，目的开宗明义是为香港的旅游景点增添趣味和活力，为旅客

和市民提供多元化、富创意和高质素的美食，其定位并非主流食肆。此外，香港

食肆林立，大多要负担远高于美食车所付的租金，我们不希望美食车与其他食肆

出现不公平的竞争。在选点作业的时候，美食车停泊时亦不应造成人车阻塞等问

题。 
 



   基于上述考虑，先导计划首先选择了八个旅游景点作爲美食车的营运地点，

以及安排美食车参与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各项盛事。先导计划顾名思义属试

行性质，让我们和业界摸索不同的营运场地和模式是否合适，以及美食车在商业

上是否可行。 
 
   先导计划自推出而来，有两个营运者表示基于商业考虑，在申领牌照阶段

时先行退出；而最近退出的营运者，据悉与商业伙伴分歧有属。事实上，目前十

五名美食车营运者中，有八名是初创企业，作为商业营运，美食车业务表现及盈

利各有差异属意料中事。截至今年十月中，十四部已投入服务的美食车中，七部

的总营业额已录得超过一百万元；再者有一部美食车的营运者凭借美食车的营运

经验及口碑，已开铺营业，另有四部美食车的营运者亦有同样计划。 
 
   就议员提问的三个部分，我现分别回复如下： 
 
（一）旅游事务署设立了专责办事处，一站式协助美食车营运者。办事处亦一直

与营运者及场地管方紧密联系，每月与他们开会收集意见，亦透过实地探访以及

其他途径了解美食车的营运情况，适时调整计划。事实上，自五月以来，我们已

作出多项措施，包括： 
1. 引入新场地（例如亚洲国际博览馆、科学园和香港科技大学）； 
2. 容许美食车参与自选旅游活动； 
3. 推出日夜场营运模式；以及 
4. 将起动九龙东一号场、黄大仙广场及中环海滨活动空间转爲可选择场地。 
 
   此外，我们亦刚取得海洋公园、尖沙咀艺术广场和梳士巴利花园的场地管

方同意，会在十一月底把这三个场地转爲可选择场地，让美食车有更多空间、弹

性，和改善业务。 
 
（二）旅游事务署一直致力为先导计划进行推广活动，当中包括： 
1. 推出「香港美食车」流动应用程式，提供有关美食车及营运场地资讯，方便

公众追踪美食车； 
2. 透过香港旅游发展局在本港及海外宣传先导计划； 
3. 透过香港酒店业协会在酒店放置宣传单张； 
4. 通过香港旅游业议会及香港中国旅游协会搭建旅游业界和美食车营运者的

沟通平台，促进双方合作的机会；以及 
5. 安排「网络红人」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美食车等。 
  
  我们亦鼓励营运者利用不同社交平台宣传其美食车及售卖的食品。 
 



（三）二○一六年《财政预算案》宣布要研究引入美食车时，已经说明先导计划

为旅游项目。政府会参考外国营运美食车的经验，以先导形式推行计划，其营运

地点和模式是否合适，实行过程是否顺畅，必须从实践上汲取经验。先导计划刚

推行了九个月，前述的优化措施都需要时间才能完全发挥作用。为免引起社区及

其他行业持份者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宜将整个计划的定位作出根本性的

改变。 
 
   不过，就张议员提出的一些意见，我们有考虑过，并在可行和合理情况下，

作出了调整。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是旅游业重要一环，大专院校亦举办不少学术

交流会议和展览。我们曾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专业

教育学院（李惠利分校）联络，这些院校均表示现时不会考虑摆放美食车。虽然

如此，香港科技大学在十一月已提供一个美食车停泊位供美食车营运，自十一月

七日起已有一部美食车在该处营业，营运表现不俗。 
 
   工业区或建筑地盘并非旅游景点，难以吸引旅客到访，不符合美食车作爲

旅游项目的定位。工业区内人多车多，已有不少食肆，亦没有场地管理者可以为

美食车提供电力和配套设施；在地盘范围营运亦涉及工业安全问题，两者皆不适

合摆放美食车。至于私人派对及私人到会服务，根据美食车取得的食物制造厂牌

照条件，其营运地点限于指定的旅游景点和旅游活动，故此美食车不可到私人派

对营运及提供私人到会服务。不过，美食车自本年六月底至十月底已参与多个自

选旅游活动，例如西九自由约及香港国际手工啤酒节，参与的美食车均录得可观

收入。 
 
   由此可见，我们对美食车的营运一直尽力改善和优化，如有地点符合先导

计划的定位和要求，我们会继续考虑。 
 
   目前为止，十四部美食车已相继在今年二月至十月投入服务，而最后一部

预计最快在十二月初开业，我们会观察和检视美食车的营运表现和先导计划的成

效，预计在明年第三季会有检讨的结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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